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3〕2号

申请人:瓦房店龙城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1月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马云鸽在申请人处系临时用工，属于劳务关系，马云鸽发病时所从事的搬运工作并未超出正常体力承受范围，突发疾病系其本人身体自带疾病原因导致，并不符合工伤中“正在从事与工作相关事宜所导致的伤害”。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及双方关系，已主动与马云鸽家属协商相关补偿事宜。综上，马云鸽受到的事故伤害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申请人具有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职权。2022年7月22日，案外人吴桂艳向被申请人递交了马云鸽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及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仲裁裁决书、“120”出车记录、急救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报警情况登记表、员工刷卡记录表、光盘（视频及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27日受理了马云鸽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8月2日向本案申请人送达了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供证据。被申请人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张桂林、王克猛、范永富、李杰进行了调查核实，到申请人单位进行了现场调查取证，认为马云鸽所收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2年3月2日5时55分，马云鸽在瓦房店龙城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二楼冷库内搬运货物并用拖车将货物拖出冷库时，突发疾病，不省人事，经120抢救无效后于当日7时左右宣布死亡。2022年7月22日，吴桂艳（马云鸽妻子）向被申请人递交了马云鸽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等材料，被申请人经审查，于2022年7月27日受理了马云鸽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本案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等材料，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供证据。2022年8月29日，被申请人以“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无法进行面对面调查”为由，作出编号：ZZ22035《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2022年9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HF220037《工伤认定程序恢复通知书》。2022年9月30日，被申请人以“因案件特殊，需要上级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为由，作出编号：ZZ22046《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2022年11月14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HF220047《工伤认定程序恢复通知书》，并于当日作出了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马云鸽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视同工亡。                                                                                                                                                                                                                                                                                                                                                                                                                                                                                                                                                              

上述事实有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瓦劳仲裁字（2022）第69号《仲裁裁决书》、急救病历、员工刷卡记录表、调查笔录、视频及通话录音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瓦房店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本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仲裁裁决书能够证明马云鸽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员工刷卡记录表、现场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马云鸽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之规定。关于申请人称马云鸽系临时用工，属于劳务关系，突发疾病系其本身疾病导致，不符合认定工伤条件，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本机关不予采信。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220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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